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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文件

桂环规范〔2022〕7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成立

第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

专家委员会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

依据《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关于

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成立第一届国家危险废物

鉴别专家委员会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强化危险废物鉴别组织管

理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

章程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规

程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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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章程》有关规定遴选确定了第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

鉴别专家委员会名单（见附件 3）。现印发你们，请对广西壮族自

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支持。

附件：1．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章程

2．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规程

3．第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名单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2022年 6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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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章程

第一条 为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专家委员会）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

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7号）、

《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〔2021〕419

号）和《关于成立第一届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的通知》

（环办固体函〔2021〕506号）等文件相关规定，结合广西实际，

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下开展工作。

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由 10—15 名危险废物鉴别、固体废物环

境管理、环境监测、环境损害评估等领域研究或技术工作经验丰

富、能力突出，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，其中设主任委员 1

名、副主任委员 2名，下设秘书处。

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由专家委员所在单位推荐，或由自治

区生态环境厅直接提名，并征得专家委员及所在单位同意；自治

区生态环境厅组织遴选后，对符合要求的，予以聘任。

第五条 专家委员实施动态管理：

（一）专家委员实行聘任制，每届任期三年，可连选连任。

任期届满，按照本章程有关要求，重新遴选、聘任。在任期间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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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月底提交年度述职报告。

（二）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不遵守本章程的专家委员，自

治区生态环境厅直接予以解聘。

（三）专家委员不能继续参加专家委员会工作时，应以书面

方式提出辞呈，或由其所在单位出具情况说明，经自治区生态环

境厅批准后，退出专家委员会。

（四）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根据工作需要，可聘任临时专家委员。

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主要承担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为广西危险废物鉴别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。

（二）依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规程》，

开展全区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异议评估，并出具评估意见。

（三）受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委托，对全区危险废物鉴别单位

及鉴别报告开展抽查复核。

（四）承担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委托的其他危险废物鉴别相关

工作。

专家委员会每年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危

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。

第七条 专家委员在开展工作中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二）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态度开展工作，并接受社会

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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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得收受利害关系人、单位的财物或

者获取其他利益。

（四）遵守回避原则，当与异议评估的单位、个人，复核的

鉴别单位、个人有直接工作关系或利益关系时，应当主动提出回避。

（五）遵守有关保密规定，不得泄露工作中获取的任何技术

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工作情况，妥善保管相关资料。

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和

化学品环境管理中心，负责开展秘书处日常工作，在专家委员会

领导下，具体承担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负责专家委员会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、国家危险废物

鉴别专家委员会的日常联系、信息通报和相关活动安排。

（二）对收到的异议评估申请开展形式审查。

（三）协助专家委员会组织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、危

险废物鉴别单位及鉴别报告复核等工作。

（四）协助专家委员会完成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委托的其他危

险废物鉴别相关工作。

第九条 危险废物鉴别专家依托广西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

专家库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专家库，不再另设。

第十条 鉴别专家在开展工作中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依法、规范、科学、公正开展工作，独立、客观提出

意见，并对提出的意见负责。

（二）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得收受利害关系单位、人的财物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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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获取其他利益。

（三）不得对异议评估相关的单位、个人，复核与评价的鉴

别单位、个人透露评估信息或作出与评估工作有关的承诺。

（四）遵守有关保密规定，不得泄露工作中获取的任何技术

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评审工作情况，妥善保管相关资料。

（五）与异议评估的单位、个人，复核与评价的鉴别单位、

个人有直接工作关系或利益关系时，应当主动提出回避。

（六）接受专家委员会及社会监督。在任期间如有投诉或不

良记录，经查实后立即解聘。

第十一条 本章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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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规程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规程适用于广西辖区内鉴别委托方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的

异议评估工作。

二、评估程序

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程序依次包括形式审查、技术评估和

报告复核。流程图见附图。

三、异议评估申请

对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的危险废物鉴别

报告存在异议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可按程序，通过全国危险废物

鉴别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公开—报告详情—异

议评估申请），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专家委员会）提出异议评估申请，并根据要求提供理由和

有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形式审查

专家委员会收到针对我区鉴别报告的异议评估申请后，首先

由专家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开展形式审查，判断是否属于专家委员

会异议评估工作范围。不属于异议评估工作范围的，将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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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异议提出方；属于异议评估工作范围的，依照本评估程序开

展技术评估。以下情形不属于专家委员会异议评估工作范围：

（一）与鉴别报告结论准确性无关的异议；

（二）异议申请理由不充分、支撑材料不完整；

（三）针对已出具自治区级评估意见的鉴别报告的异议；

（四）其他不属于专家委员会异议评估工作范围的异议。

形式审查应在专家委员会收到异议评估申请后的 10个工作日

内完成（鉴别报告公开后 10个工作日内收到的异议评估申请均从

第 10个工作日起计）。

五、技术评估

技术评估是对异议的鉴别报告和鉴别结论有效性的全面评

估，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异议评估申请范围。技术评估分为初

步评估和专家委员会审议会（以下简称审议会）评估两个阶段。

根据异议内容，鉴别对象错误、鉴别采样不规范等不需要初步评

估的，可直接开展审议会评估。需要初步评估的，由专家委员会

确定初步评估方式。

（一）初步评估。包括专家会议评估和补充调查（检测）评

估。初步评估意见由专家会议评估意见和补充调查（检测）评估

意见组成，需提交审议会评估。

需要开展专家会议评估的，由专家委员会根据异议申请和鉴

别报告内容，结合产废企业所属行业和鉴别工作专业需求，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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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5 名专家（至少有 1 名专家委员）组成专家组，组织开展

专家会议评估，形成专家会议评估意见。

需要开展补充调查（检测）评估的，由专家委员会告知鉴别

委托方开展补充调查（检测）；如确有必要，专家委员会可以组

织开展补充调查（检测）。根据补充调查（检测）结果，可视情

况组织专家复核，形成补充调查（检测）评估意见。

（二）审议会评估。专家委员会组织审议会对初步评估意见

进行评估，审议会由不少于 3 名专家委员组成，其中至少包括 1

名主任或副主任委员。审议会对鉴别报告结论是否正确可以直接

作出判断的，出具该异议及相关鉴别报告的评估意见。

对于鉴别报告结论是否正确无法直接判断的，专家委员会向

鉴别委托方反馈修改意见。修改完善后的鉴别报告应再次提交专

家委员会进行评估。

六、报告复核

评估意见反馈给鉴别委托方和异议提出方后，鉴别委托方将

修改后的鉴别报告和评估意见等相关资料上传至全国危险废物鉴

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，经秘书处复核无误后向社会公开，同时向

鉴别委托方所在地市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书面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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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

异议评估申请

形式审查

是否在工作范围内

是否需要初步评估

专家会议评估

补充调查（检测）评估

专家委员会审议评估

是否形成审议会
异议评估意见

修改后的鉴别报告和评

估意见上传信息平台

复核是否通过

鉴别报告公开

否
意见反馈

是

是

是

否

鉴别委托方

修改鉴别报告

是

否

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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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第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成员名单
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 称

1 孔德洋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 究 员

2 易 皓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

3 杨子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

4 林星杰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

5 何 华 原柳州市环境监察支队（已退休） 高级工程师

6 邓敏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

7 叶 凡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

8 李 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

9 谢 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高级工程师

10 唐梦奇 南宁海关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

http://www.mee.gov.cn/gkml/hbb/bgth/201607/W020160722331723314205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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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抄送：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、

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、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
研究所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自治
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、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、自治区
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中心、自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
中心、南宁海关技术中心。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年6月30日印发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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